水库基本情况及管理范围保护范围
全区现有水库135座，其中中型水库3座，小（1）型水库18座，小（2）型水库114座。其中，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渝东自来水有限公司綦江分公司1座，即鱼栏咀中型水库；重庆南州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5座，即黄沙、茶树湾、拱桥、新龙庄和高庙水库；綦江区水利水电工程运行服务站21座；街镇108座。
水库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按《重庆市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规定划定，即中型水库和位置重要的小型水库主坝坡脚和坝端外一百米、副坝坡脚和坝端外五十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，主坝管理范围以外二百米、副坝管理范围以外一百五十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；一般小型水库主坝坡脚和坝端外五十米的区域为管理范围，管理范围以外一百米的区域为保护范围。如因划定前已存在房屋建筑、交通设施等建筑物，划定的范围已扣除与其他建筑物交叉重叠部分。

